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条文对照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及为使《公司章程》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证券上市规则》附录三所载的核心股东保障水平保持一致，结合潍柴

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实际情况和经营发展需要，经公

司 2022 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对《公司章程》关于

经营范围，股东大会通知时间、会议形式及授权出席等部分条款进行

了相应修订，修订后的《公司章程》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生效。具体修订内容对照如下： 

序

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于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经公司二零

二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修订） 

（于二零二二年【】月【】日经公司二

零二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修订） 

2 

第七条 本章程由 2003 年 6 月 30 日公司

2002 年度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于 2021

年 10月 26日经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批准修订，经法定程序批准，并在中国公司

登记机关登记备案。 

…… 

第七条 本章程由 2003 年 6 月 30 日公

司 2002 年度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于

2021 年 10月 26 日经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批准修订，于 2022年【】月【】

日经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修订，经法定程序批准，并在中国公司登记

机关登记备案。 

…… 

3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

关核准的项目为准。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 

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道路

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城市配送运输服务

（不含危险货物）。 

一般项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

造）；通用设备修理；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

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专用设

备修理；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

储支持服务；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

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软件销

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

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信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

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 

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城市配送运

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 

一般项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

备制造）；通用设备修理；机械设备研发；机

械设备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

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

零售；专用设备修理；机械零件、零部件销

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软件开发；

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

算法软件开发；软件销售；集成电路设计；

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智能车载设



息技术咨询服务；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

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液气密元件及系统

制造；液气密元件及系统销售；新兴能源技术

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机及其

控制系统研发；电动机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

造；电池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

元器件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润滑油加工、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润滑油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

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金属材料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包装服务；装卸搬

运；机械设备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汽车租

赁；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

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金属包装容

器及材料销售。 

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液压动力

机械及元件销售；液气密元件及系统制造；

液气密元件及系统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

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机及其

控制系统研发；电动机制造；机械电气设备

制造；电池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

力电子元器件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润滑油加工、

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专用

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

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

化学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金属材料销

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包装服务；装卸搬运；

机械设备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汽车租

赁；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塑料包装箱

及容器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金属包

装容器及材料制造；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

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机动车修理

和维护；制冷、空调设备销售；轮胎销售。 

4 

第七十三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当于年

度股东大会会议召开至少足20个营业日（香港

联交所开市进行证券买卖的日子，下同）前、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15日前且至少足10个营业

日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

会议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计算发出

通知的时间，不应包括开会日及发出通知日。

就本条发出的至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的通知，

其发出日为公司或公司委聘的股份登记处把有

关通知送达邮务机关投邮之日。 

…… 

第七十三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当

于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召开至少20日足20个

营业日（香港联交所开市进行证券买卖的日

子，下同）前、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至少

15日前且至少足10个营业日前发出书面通

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会议日期和地

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计算发出通知的时

间，不应包括开会日及发出通知日。就本条

发出的至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的通知，其发

出日为公司或公司委聘的股份登记处把有

关通知送达邮务机关投邮之日或本章程规

定的其他日期。 

…… 

5 

第八十二条 

…… 

委托人为法人的，其法定代表人或董事会、

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

的股东大会。就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而言，若

有关股东为认可结算所，该股东可以授权其认

为合适的一个或以上人士在任何股东大会或任

第八十二条 

…… 

委托人为法人的，其法定代表人或董事

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

席公司的股东大会。就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

而言，若有关股东为认可结算所，该股东可

以授权公司代表或其认为合适的一个或以



何类别股东大会上担任其代表；但是，如果一

名以上人士获得授权，则授权书应载明每名该

等人士经此授权所涉及的股份数目和种类。经

此授权的人士可以代表认可结算所行使权利，

犹如该人士是公司的股东一样。 

上人士在出席任何股东大会或任何类别股

东大会或任何债权人会议并上担任其代表；

但是，如果一名以上人士获得授权，则授权

书应载明每名该等人士经此授权所涉及的

股份数目和种类。经此授权的人士可以代表

认可结算所行使权利，犹如该人士是公司的

股东一样。 

6 

第二百三十二条 公司的通知以下列形式

发出： 

（一）以专人送出； 

（二）以邮件方式送出； 

（三）以公告方式进行； 

（四）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形式。 

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公告方式进行的，一经

公告，视为所有相关人员收到通知。 

第二百三十二条 公司的通知以下列形

式发出： 

（一）以专人送出； 

（二）以邮件方式送出； 

（三）以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电子形

式进行； 

（四）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股

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规则的前提下，

以在公司及香港联交所指定的网站上发布

方式进行； 

（五）以公告方式进行； 

（六）公司或受通知人事先约定或受通

知人收到通知后认可的其他形式； 

（七）公司股票上市地有关监管机构认

可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形式。 

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公告方式进行的，

一经公告，视为所有相关人员收到通知。 

7 

第二百三十三条 除本章程另有规定外，公

司发给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的通知、资料或书

面声明，必须根据每一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的

注册地址，由专人或以预付邮资函件方式送达。 

 

第二百三十三条 除本章程另有规定

外，公司发给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的通知、

资料或书面声明，必须根据每一境外上市外

资股股东的注册地址，由专人或以预付邮资

函件方式送达。即使本章程对任何通知、通

讯或其他任何书面材料的发送形式另有规

定，就公司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证券上市规则》要求向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

发出或提供公司通讯的方式而言，在遵守且

符合公司股票上市地的法律法规和相关上

市规则的前提下，公司也可以电子方式或网

站发布信息的方式，将公司通讯发出或提供

给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 

“公司通讯”指公司发出或将予发出以

供公司任何证券的持有人参照或采取行动

的任何文件，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年度报告

（包含董事会报告、年度财务报告、核数师

报告、财务摘要报告等）、中期报告（含中期

财务报告、中期摘要报告等）、会议通告，上

市文件、通函、委派代表书等通讯文件。 



8 

第二百三十四条 公司通知以专人送出的，

由被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名（或盖章），被送

到人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公司通知以公告方式送达的，第一次公告

刊登日为送达日期； 

公司通知以邮件送出的，自交付邮局之日

起第三个工作日为送达日。 

第二百三十四条 公司通知以专人送出

的，由被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名（或盖

章），被送到人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公司通知以公告方式送达的，第一次公

告刊登日为送达日期； 

公司通知以邮件送出的，自交付邮局之

日起第三个工作日为送达日； 

公司通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或网站发

布发出的，发出日期为送达日期。 

9 

新增二百三十七条 第二百三十七条 若公司股票上市地上

市规则要求公司以中文本和英文本发送、邮

寄、派发、发出、公布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公

司相关文件，如果公司已作出适当安排以确

定其股东是否希望只收取中文本或只希望

收取英文本，以及在适用法律和法规允许的

范围内并根据适用法律和法规，公司可（根

据有关股东的意愿）向有关股东只发送中文

本或英文本。 

10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涉及条款顺序变化的，作相应调整和修改。 

公司本次拟变更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备案

的经营范围为准。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22日 


